
 

案例研究——香港公司的债权人自愿清算 
 
导读： 

    债权人自动清算是结束香港公司的方式之一。若香港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且公司已无起死回

生的可能，那么，通过选择债权人清算，可以快捷有效地将公司清算，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下面，我们将结合实际案例，为您呈现香港公司债权人自动清算所涉之相关问题，希望对您利用

香港公司进行全球营商有所借鉴和帮助。 

 
                                                                                 
 
背景： 
 

某开曼公司于 2005 年设立了一家香港公司。但是，该香港公司设立后，没有任何的营运活

动，没有编制过任何的会计、审计报告，也没有递交其 2007 年、2008 年的纳税申报。2009 年 3
月，该公司收到了来自香港法院的传票，令其于 2009 年 6 月到庭聆讯，以解释其延迟进行纳税

申报之事宜。 
                                            

开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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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 

（本案之公司架构） 

 
由于该香港公司未按时出庭聆讯，香港法院又于 2009 年 9 月再次发出传票；与此同时，香

港税务局、香港公司注册处，及商业登记署等政府机构的质询函，亦如雪片般飞来。一时间，该

香港公司深陷泥淖，不知所措。无奈之际，该客户找到宏杰，希望我们能够为其分析其公司架构

所存在之缺陷，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宏杰的专业意见 
 

获悉该香港公司之上述信息后，经认真分析，我司专业人士针对该香港公司运用境外投资

工具带来的问题，作出了下述之专业意见： 
 

 利用开曼公司控股设立香港公司，该公司架构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其维护存在

着一定的问题——开曼公司未能及时缴纳年费，且香港公司未按规定递交税务申报、

未编制会计和审计报告等，从而招致了法院传票和各政府部门的质询函。 
 

 客户欲采用“股东自愿清算”程序来结束该香港公司，此方案已不可取，因为这将会

牵涉到较多罚金、周年申报、税务申报等义务的履行。对于客户而言，成本较高，较

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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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我司专业人士建议客户转而采用债权人自愿清算的程序来解散该香港公司，

如此一来，可以将众多的配合工作交由清算人。同时，客户因无需缴纳罚金及周年申

报等，从而较为便捷，且成本较低。 
 
    最终，客户接受了我司专业人士之分析与建议，并将该案子交由我司全权处理。针对本案，

我司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的专业支持服务，正在推动本案的债权人自愿清算顺利进行。 
 
宏杰的解决方案 
     
     接受客户的委托后，我司专业人士为客户提供了量身定制的专业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任命合资历之律师/会计师为该香港公司的临时清算人，在 28 天内安排召开公

司会议及公司债权人会议，并准备相关文档。1 
 

 我司之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为客户编制所需的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及会计账目（清算期

间，该香港公司须提交近 3 个月的会计账目），以支持接下来之清算程序。 
 

 代为客户在香港政府宪报，分别以中文、英文刊登公告 2 次，以告知公众该公司将进

行债权人自愿清算。 
 

 代为客户参加香港法院之聆讯，以消除不参加法院聆讯给董事个人声誉带来的不良影

响。 
   
一大亮点——银行存款取现 
 

在本案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香港公司于香港银行存有一笔款项，客户十分希望我司

能够为其提供解决之道。 
  
针对客户的这一特殊需求，我司专业人士通过与银行的紧密沟通，我们了解到客户可以用

两种方式将银行款项取出： 
 
方式一：通过银行转账取出，将该笔款项转至客户指定之其它账户。对此，我司可以为客

户提供转账服务，客户无须直接与香港渣打联系，相关文档及沟通工作由我司进行，客户可省去

舟车劳顿之所费时间、机票等成本。 
 
方式二：客户本人可亲自至银行取现。由于客户是该账户授权签字人之一，并可单独签署

有效，因此客户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护照，至香港任一分行就可以直接将款项取出。 
 
    最终，客户接受了第二种方式，顺利地将其存放在即将清算之香港公司账户款项取出。对此，

                                                        
1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及其它相关法规，为该香港公司进行债权人清算，由董事局决议清算起，至正式

清算人委任止。若债权人会议无人参加，则临时清算人自动成为正式清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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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十分感谢，认为我司之专业建议为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可贵价值。 
 
本案中，宏杰的专业价值 
 
    这是一个被动式的债权人自动清算案例。该香港公司维护问题多多，且深陷法院传票和各政

府部门的质询之中，较为复杂、棘手。但在本案中，我司之专业人士提供的解决方案，体现了良

好的专业价值： 
 

 我司之专业人士对香港公司的运作及结束，在法律层面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高

的专业素质； 
 宏杰之专业人士是一百多家香港公司的临时清算人，由香港破产管理署委任, 得到香

港法庭的认可，对香港公司清算，包括债权人自愿清算十分擅长； 
 针对客户需求，宏杰为客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顺利地将其问题公司之账户

存款取现，从而使客户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我们可以指定我司之内部律师/会计师为临时清算人，亦可以为客户提供所需之会计、

审计服务，专业支持力量强大。 
     
    通过为客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宏杰的专业服务价值，亦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和赞许。我

们很乐意与您分享上述案例，希望能够为您及您客户香港公司之运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如果您对

该香港公司的结束或清算感兴趣，欢迎您与我司专业人士联系。 
 


